
近日，我省某
区级人民法院连
续开庭，审理一涉
案 金 额 50 余 万
元、 涉案人员 10
余名， 涉及河北、

北京、黑龙江、吉林、山东等多省、
市法轮功邪教人员损毁巨额人民
币案件。 按照我国《刑法》有关条款
规定， 这些涉案人员涉嫌犯有组
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

信破坏法律实施罪等罪行，依法或
可获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特别严重者或可获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

该案件是我省相关机关于去年
破获的。 当时，在我省一定区域内
的社会面上，法轮功反宣品不断出
现，特别是印有法轮功反宣内容的
损毁人民币在市场大量出现，引起
广大群众极度反感，正常的货币流
通秩序受到一定影响。 了解和掌握

这一情况后，我省有关部门顺藤摸
瓜，经过缜密侦察，一举破获了这
起以化名为掩护， 以出租屋为窝
点，大肆聚集本、外地法轮功人员
进行法轮功集中交流培训，并大量
制作反宣品、反宣币的违法犯罪案
件，10 余名涉案人员一一归案。

经查，2013 年以来， 法轮功人
员王昌等人多次邀请外省法轮功
人员到其所在地“集中培训”，交流
学法心得，组织“发正念”。 他们经
常组织跨区大范围活动，先后赴吉
林、黑龙江、安徽、辽宁等地串联活
动 ， 并非法敛财接收巨额“奉献
金”， 一人次最高达 5000 元。 在搞
非法串联聚集、大量制作反宣品的
同时， 他们还在其租住的房屋内，
在人民币上打印宣传法轮功邪教、
煽动颠覆我国家政权、攻击污蔑我
党和政府等内容的法轮功反宣口
号，以供当地及外省市法轮功分子
兑换传播。 在充分掌握其违法犯罪
证据和他们的活动特点后，公安机
关一举对其窝点实施集中收网，抓
获涉案人员 10 余名。 共收缴法轮
功书籍 、宣传册 、李洪志画像等反

宣品 2100 余份，电脑、打印机、扫描
仪等作案工具若干， 收缴印有反宣
口号的人民币 50 多万元，面值有 1
元、5 元、10 元、20 元、100 元不等，
反宣口号内容达 170 余种。 另有准
备印制反宣币的现钞新币 90 余万
元、银行卡资金 60 万元。

此案的成功侦破， 及时打掉了
一个大规模加工制作反宣币的地
下团伙，不仅有效阻止了大量反宣
币流入社会，维护了良好的社会环
境和货币流通秩序，也结束了这一
法轮功犯罪团伙继续实施传播邪
教、 骗敛钱财的违法犯罪活动，在
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部分受蒙蔽群
众的财产免受邪教侵吞。 （文中涉
案人员为化名 ） （刘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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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抵御邪教“全能神”

河北法制报 http://szbz.hbfzb.com

本刊连续两期刊载揭秘邪教

“全能神 ”的系列文章 ，根本目的
就是请大家高度警惕 、准确识别 、
坚决抵御邪教 “全能神 ”！

警惕 ， 才能不被其套 。 邪教
“全能神 ”拉拢人的手段极为狡诈
阴 险 ，传 “福 音 ”、送 “ 吉 祥 ”、 送
“财 ”、送 “物 ”、送美色 ！ 遇到这样
的 “好事 ”，就要高度警惕———世

上没有免费的晚餐 ！ 乡亲们千万

不要接受 ，否则 ，你定被 “全能神 ”
套牢 ，陷入万劫不复的绝境 ！

识别 ，才能免受其害 。 “全能
神 ”就是要推翻 “大红龙 ”国家政
权 ，建立 “全能神 ”的国度 ，并且实
施教主崇拜 、 精神控制 、 妖言惑
众 、聚敛钱财 、危害社会的伎俩 ，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邪教 ， 其歪理
邪说荒诞不经 ， 其所作所为荒谬
至极 。 乡亲们要善于识破邪教 “全

能神 ”的鬼把戏 ，远离 “全能神 ”，
才能不上其当 、不受其骗 。

抵御 ，才能自由 、幸福 。 “全能
神 ”先以 “送福 ”、 “送吉祥 ”等卑鄙
手段诱你入教 ，再以 “交流 ”为手
段清洗你的大脑 ， 用歪理邪说控
制你的精神 ， 最后榨干你的血汗
甚至肉体 。 一旦上了 “全能神 ”这
条贼船 ，你进 ，就永远 “奉献 ”无止
境 ； 退 ， “必遭我击杀 ” （见 “全能

神 ” 《话在肉身显现 》一书 ）！ 本刊
三版事例中的主人公不仅被骗光

了钱财 、几乎失去了生命 ，何等触
目惊心 ！

“全能神 ”是杀人的魔 、害人的
虫 ，乡亲们一定要认真识别 “全能
神 ”，高度警惕 “全能神 ”，坚决抵御
“全能神 ”，自觉远离 “全能神 ”。 只
有这样 ， 咱们的人身才能自由 ，生
活才能幸福 ，日子才能红红火火 。

近日， 我省各地防范、
公安 、 金融部门相继联合
发出通告 ， 呼吁广大社会
公众充分认清法轮功邪教
组织污损人民币行为的违
法犯罪性质 ， 坚决同法轮
功邪教组织故意毁损人民
币 的 违 法 犯 罪 行 为 做 斗
争 ， 维护我们良好的社会
环境和货币流通秩序。

通告指出， 近年来，受
境外法轮功邪教组织蛊惑
和教唆 ， 少数法轮功顽固
分子在人民币上书写 、打
印或用模具盖印法轮功歪
理邪说和反动口号 ， 企图
利用人民币的流通特性 ，
在群众中制造思想混乱 、
破坏社会和谐稳定， 这是
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必
须坚决依法打击。

通告还指出，人民币是
我国法定货币。 法轮功利
用人民币进行反动宣传 ，
不仅性质恶劣 ， 而且严重
触 犯 了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刑法》、《治安管理处 罚
法》、《人民银行法》、《人民
币管理条例》 等有关法律
法规。

希望广大社会公众充
分认清法轮功污损人民币
行为的违法犯罪性质 ，在
日常生活中一旦发现印有
反动标语的人民币， 要不
使用、 不传播 ， 同时要主
动到银行进行无偿兑换 。 发现他人在人民币上
涂印反动标语后，要积极向公安机关报案，政府
将对协助破案的有功人员进行表彰奖励 。 各银
行业金融机构要履行好社会责任 ， 按规定无偿
为公众兑换残缺 、 污损人民币。 让我们行动起
来，坚决同法轮功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 ，坚决打
击故意毁损人民币行为， 共同维护我们良好的
社会环境和货币流通秩序！

通告还公布了各地打击法轮功故意损毁人民
币行为举报电话，吁请社会各界群众及时举报法
轮功污损人民币并进行传播的非法行为。

（严利民 ）

石家庄：0311-87937741
承 德：0314-2029798
张家口：0313-2087220
秦皇岛：0335-3996120
唐 山：0315-2822209

廊 坊：0316-2226178
保 定：0312-5068366
沧 州：0317-2106390
衡 水：0318-2023785
邢 台：0319-2201009

�������������������������������2201019
邯 郸：0310-3079041

（注 ：辛集市人行举报电话依照石家
庄市举报电话 ；定州市人行举报电话依照
保定市举报电话 ）

目前正在开庭审理涉案犯罪嫌疑人

针对法轮功邪教组织在人民币上印制法轮功反宣标语并进行传播的行为，本刊走访了我省金融界、司法界有
关人士，就该行为性质、有关法律规定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解析，同时还走访了部分群众。 以下是经提炼的此次走访
所涉及的几个核心问题。 希望这几个问题能为各位读者解疑释惑。

问 ：请问法轮功邪教组织在人民
币上印制反宣标语是什么行为 ？我们
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对此都有哪些

规定 ？
答 ：无论什么人，在人民币上印

制书写东西，都属于损毁人民币的违
法犯罪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
法》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禁止故意
毁损人民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
例》第六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
应当爱护人民币。禁止损害人民币和
妨碍人民币流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
例》还对损害人民币和伪造变造人民
币行为提出了具体处罚要求。 第四十
三条规定：故意损毁人民币的，由公
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 1 万元以下的
罚款。

问 ：人们遇到这种反宣币时该怎
么办呢 ？

答 ：在这里我想给广大公众提醒
一下，希望大家充分认清这种违法犯
罪行为的性质，在日常生活中一旦发
现印有反动标语的人民币， 不要使
用，不要传播，主动到银行营业网点
进行兑换。 我们有规定，任何银行营
业网点都应无偿为群众兑换残损人
民币，而法轮功的反宣币就是被法轮
功损毁不能再继续使用的残损币，如

果继续使用这种残损币，也属于违法行为。 同时，如果
发现他人在人民币上涂印反动标语， 要积极和及时向
公安机关报案， 政府会对协助破案的有功人员进行奖
励。

问 ： 法轮功制作 、 传播带有邪
教内容的反宣币 ，这种行为应受到
什么样的惩处 ？

答：关于法轮功制作、传播的带有
邪教内容的反宣币，我也见过一些，上
面的反宣内容基本上都是宣传邪教、
煽动分裂国家和颠覆国家政权， 或者
是带有诽谤、污辱性质的言语。这种行
为已经触犯了我国的刑律。 我国《刑
法》对相关行为有这样几款规定：

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煽动分
裂国家罪】 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
家统一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
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煽动颠
覆国家政权罪】 以造谣、诽谤或者
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
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
利； 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二百四十六条【侮辱罪、诽
谤罪】 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
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 但是严
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第三百条第一款【组织、利用
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
法律实施罪】 组织和利用会道门、
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
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
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法轮功污损人民币行为的
处置，还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

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相关条款：

第一条 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
宣扬邪教，破坏法律、行政法规实施，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
百条第一款的规定，以组织、利用邪
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定罪处罚：

第二条 制作、 传播邪教宣传
品，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
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
主义制度的，依照刑法第一百零三
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的
规定，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或者煽动
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处罚。

第三条 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
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
人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的规
定，以侮辱罪或者诽谤罪定罪处罚。

第四条 制作、传播的邪教宣传
品具有煽动分裂国家、 破坏国家统
一，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
义制度，侮辱、诽谤他人，严重危害
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 或者破坏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等内容，其行
为同时触犯刑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
款、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第二百四
十六条、第三百条第一款等规定，依
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王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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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破获一起法轮功损毁巨额人民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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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问 ：请问你见过在人民币上印

制的法轮功反宣标语吗 ？对此有什
么看法 ？

群众甲 ：见过。 我非常讨厌法
轮功这种行为，这已经影响到我们
正常的生活，我经常拿这样的钱怕
花不出去，还怕人家不收。 好好的

人民币上印这些标语，一开始我还
以为是假钱， 国家和政府怎么也不
管管啊？法轮功不是讲健身的吗？自
己在家健你的身好了， 干嘛出来干
这种让人讨厌的事情啊？ 现在共产
党带着全国人民奔小康， 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多么得人心的大喜

事啊，法轮功竟然还反党反政府，太
不得人心了。现在国家形势这么好，
总有人给我们捣乱。 你说这些人不
好好在家过日子， 净干这些缺德事，
真不明白把国家搞乱了对他们有什
么好处，真是一帮没脑子的东西！

问 ：请问你发现反宣人民币怎
么处理 ？

群众乙 ：我一旦发现印有法轮
功这些标语的钱，一般情况下都拿
到我们社区干部那儿，从他们那儿
兑换，由他们统一到银行兑换。 在
我们社区不光我，都这样 ，尤其像

岁数大点的都是主动兑换。 而且社
区经常宣传这些， 我们都知道，有
时候我们看见外地人在我们这做
买卖，他们手里有这样的钱 ，就都
给他们兑换过来。

问 ：请问你发现法轮功发放反
宣资料怎么办 ？

群众丙 ：如果发现有人给我们
发这些东西 ， 我 们就及 时 拨 打
110，或者到我们社区举报，他们发
的这些资料根本没人看，有时直接
销毁或撕掉。 如果发现有大量的反
宣品，我们就举报。

普通群众：

非常讨厌法轮功这种行为

司法界人士：

法轮功制作、传播反宣币触犯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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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电话

阅读《明镜》专刊电子版，请
登录“凯风河北”或中国反邪教
网，点击最下端“友情链接”“河
北法制报”；或直接登录“河北法
制 报 ”（http://szbz.hbfzb.com) 查
阅。

启
事

图中这些整捆整捆的百元新钞 ，全被印上了法轮功的反宣标语 ，
几乎还没有走向流通 ，它们就成了不能再流通的残损币 。

明镜评论

各级公安机关打击法轮功故意
损毁人民币行为举报电话：110

人行各中心支行打击法轮功故
意损毁人民币行为举报电话：

（本组报道由杨阳采编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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